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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墅“文化大礼包”助推运河文化新一轮发展

表彰名单

如何化解当前拱墅文化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新一轮运河文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拱墅

精心谋划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的意见》、《拱墅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规范

化建设实施方案》、《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扶持办法》、《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

发展的若干政策》等文件，融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助推运河沿岸名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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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遗保护的总体目标 二 加强新形势下非遗保护发展工作

文创企业

文创人才

文创园区

二 政策内容一 适用范围

1.文创企业：在拱墅区内注册，税务登记

地在拱墅区，主营收入达到200万元以上，进

入区文创统计库的文创企业。

2.文创园区：经区文创领导小组认定挂牌

的区级文创园区或经区文创领导小组认定，

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且用于文化创意

相关产业的建筑面积比例不小于85%，文化创

意相关产业产值占园区总产值85%以上的文

创园区（文创楼宇及文创街区5000平方米以

上、文创空间1000平方米以上）。

3.文创人才：符合《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

展打造人才向往之地的若干意见》（拱委〔

2017〕63号）要求的各类文创人才或经认定

的在行业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及影响力的特

需人才。

$ 鼓励文创企业做大做强，给予最高不超过30万元奖励。

$ 鼓励文创园区提升发展，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 鼓励文创人才集聚发展，给予房租等各类补贴。

$ 鼓励文创精品内容生产，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 鼓励举办高端文创活动，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发展

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作

$

鼓励数字内容产业集聚，对新设立或新引进的符合条件的
企业按对区贡献的80%给予奖励。已引进企业最高不超过
50万元奖励。

1.深化调查研究

推动智慧非遗数据库建设，建

立调查制度；积极推荐我区非遗项目

申报国家、省、市、区和街道级项目，

加强项目申报；继续做好现有各级项

目的挖掘整理，完善名录体系。

4.振兴传统工艺

开展全国传统工艺工作站工作，打造传统

工艺振兴示范区；建立全国传统工艺振兴联盟组

织，搭建交流平台探索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的

成功样板，加强资源整合；支持传统非遗手工艺项

目做大做强，发展特色品牌，推出创新产品，推动

非遗资源的活化利用。

5.加强推广传播

进一步挖掘提炼群众参与度高的非遗节庆

和民俗活动的内涵，弘扬地方特色文化，提升非

遗品牌活动；推动非遗传承发展平台的项目建设，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打造非遗集聚区；将拱墅地

域性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和普通市民生活，创

新方式载体，加强国际传播推广交流。

3.提升基地功能

通过与学校教育结合、

与旅游结合、与设计结合、与

宣传展示结合和扩大生产等

手段，支持各类非遗基地建

设；加强对已建非遗场馆的

管理，在历史街区改造、街道

综合文体中心建设中，建设专

题馆、展示厅等，开展传习活

动、培育非遗品牌；实施非遗

本体和环境风貌区域性整体

保护措施，积极打造桥西“非

遗特色小镇”、半山“二十四

节气主题公园”、祥符“花朝

节主题园”，建立非遗生态保

护区，探索整体保护模式。

2.强化保护传承

明确责任单位，制订保护方案

和实施计划；对非遗项目传承人分批

认定，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对濒

危项目、年事已高的传承人（民间艺

人），开展抢救性保护与记录；与校、

企合作，开展传承人研培活动，提升

传承人技艺和水平。

拱墅区非遗工作要抢抓历史机

遇，认真贯彻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要求，实施“文化引领”战略，以“建

设运河沿岸名区”为总目标，大力传

承和保护历史文脉，留住根和魂，让

拱墅彰显运河沿岸名区的独特韵味。

先进街道文体中心

半山街道文体中心

和睦街道文体中心

先进社区文体活动室

上塘街道七古登社区

祥符街道秀水社区

半山街道杭钢西苑社区

康桥街道康运社区

米市巷街道沈塘桥社区

湖墅街道双荡弄社区

小河街道长征桥社区

拱宸桥街道文澜社区

和睦街道和睦社区

大关街道西一社区

优秀基层文化辅导员

董如娟　卢志贵　叶　吕　沈夏姣　丁菊珍

须伟立　马　蒨　华慰慈　董　黎　潘烨婷

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

陈　黎　章旭明　颜凯悦　冯黎玲　沈毅君

李玲娟　于丽萍　陈林萍　吕小蕙　陈妍慧

优秀文体场馆

皋亭文化研究会

剑瓷视界

老开心茶馆

高氏照相机博物馆

拱墅区摄影家协会培训基地

源清中学体育馆

柔之艺太极馆

风雪户外

拱墅区国术研究中心

杭州水尚皮划艇俱乐部

优秀文体团队

歌声与微笑艺术团

小河之春艺术团

古运河之声艺术团

古新群众艺术团

老开心艺术团

拱墅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拱墅区篮球协会

拱墅区文化体育交流协会

拱墅区乒乓球协会

拱墅区排舞分会

名人工作室

黄亚洲文学工作室

周志华小热昏工作室

优秀文创基地

乐富智汇园

建华文创园

元谷创意园

丝联166

浙窑陶艺公园

优秀文创企业

汉嘉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格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杭州米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博采传媒有限公司

杭州美盛游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掌盟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琼楼服饰有限公司

杭州剑瓷视界艺术品有限公司

杭州万事利丝路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合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创意产业领军人物

范育芳​　杭州汉度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　琼​　杭州米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佳　​浙江省创意设计协会秘书长

分阶段加快街道综合文

化站、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和文

化广场（公园）建设，积极打

造文化 服 务 数字化平台，建

立规范有序、科学高效的运

行管理机制，培养具有较高

专业素养、扎根基层的专兼

职文化队伍，使基层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成为文化建设的

重要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

务的综合平台、弘扬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精神家园。力争

到2021年，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达标率100%，基本

建成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

运行机制，全区各街道、社区

均设有布局合理、功能齐全、

服务规范、保障有力、群众满

意度较高的基层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全区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水平迈上新台阶。

一 主要目标 二 建设内容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建设2

文化广场（公园）建设3

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4

全区各街道综合文化站
按标准落实人员配备、
馆舍建设、设施设备、人
员管理和经费保障。依
据 规范要求，开展 宣传
教育、阵地服务、群众文
体团队建设、辅导培训
服务、文体活动开展和
文化遗产保护等常规业
务工作。

每 个 街 道 至 少 设 置
一 处 文 化 广 场（公
园），并 设 有“民 星
大 舞 台”，打 造“ 六
个一”满足居民健康
娱乐要求。

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要建成含“六
有”功 能 的“ 社
区文化家园”。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要为基层群众
提供数字阅读、文化娱乐、公共信息和技
能培训等服务，并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接
入服务。有条件的街道要结合文化广场
（公园）建设，建设一个数字文化广场，
实现“五有”要求。有条件的社区文化服
务中心要建成24小时书苑。

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1

1.扶持对象是指社会团体、企业

或个人等非政府投资举办，在拱墅区

域内建设、租用场地，兴办博物馆、陈

列馆、艺术馆、实体书店等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的文化场所。

2.上述文化场馆保持正常运营， 

向公众开放，并提供培训、演出、展

览、科普等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3.扶持的社会力量（社会团体、

企业、个人等非政府投资）必须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国民经济社

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市建设规划，符合我区文化事业发展

政策。

$ 开放运行补助标准：经评估后给予最高不超过10万元/年补助。

$
场馆投入补助标准：给予最高不超过200元/平方米的一次
性补助；单个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补助。

$
“文化名人工作室”补助标准：经认定后给予最高不超过
20万元补助。

一 扶持范围 二 扶持标准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具体扶持标准详见《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扶持办法》

具体政策内容详见《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发展的若干政策》


